
 

 

万能的“保健品”与“关系型”服务 

——从小区门口卖“保健品”的说开去 

 
 
 
小区门口经常有向老年人出售各种各样保健品的小店，比如“红外降压仪”、“电磁抱枕”、

“理疗按摩椅”等诸如此类的商品，号称有病治病、无病健身，且价格高昂，动辄上万元。

一般的社会观点及媒体报道将之斥责为“骗子”、“欺骗老年人”；还有一些自谓掌握“科学”

道理的人士，将“上当受骗”的老人斥之为“愚蠢”、“不懂科学”、“素质低下”。但是，不

论如何宣传，乃至动用行政力量加以禁止，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且有进一步蔓延之势。我相

信现在四十岁以上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的父母已经或正在打算购买这种保健品了，可能还

经历了“苦口婆心”的劝说，但依然无功而返，甚至还得罪了父母，在父母心中留下心结。 
那么，这些出售保健品的是“骗子”吗？购买他们保健品的老年人，真的“愚蠢”吗？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没有谁是“愚蠢”的，“受骗”一次可以，“心甘情愿”地受骗，就

不是“受骗”了。有领导人曾有言曰：“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这篇小文就打

算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做一解释。这些想法曾经在不同的场合

讲过，得到了一些听众的支持。好在《茶座》不是严肃的学术期刊，这些文字即使有些许疏

漏，也无伤大雅，不过写出来供大家做饭后茶资罢。 
 

一、“保健品”交易的背后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购买此类产品的老年人形象应该是诸如 “愚夫愚妇”之类，虽则

有钱，但没有“科学知识”，容易“上当受骗”。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和长期照护的研究，曾多次与购买这类保健品的老人交流过。与一般的印象相反，他们与“愚

夫愚妇”的形象很难挂起钩来。这个群体中有退休职工，也有教授、研究员等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并不缺少“知识”。笔者的感觉，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对“保健品”的所谓功效也不是

那么认可，但最后还是花费不菲的价钱买了下来。这至少表明这些老年人在购买“保健品”

的同时也购买了其他给他们带来效用的东西。 
这一类东西是什么呢？根据笔者的观察，售卖保健品的商家一般会雇佣一些“能说会

道”、掌握了一定健康知识（但不一定精通）的店员。这些店员对前来问询的老年人态度极

其和蔼与恭顺，会给老年人深入浅出地讲解各种健康知识，当然也包括自己要售卖的产品的

各种知识。这些所谓的“知识”一般都似是而非，说错吧，也不错；说对吧，又存在很多问

题。这也是一些人将之斥责为“伪科学”的原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是否正确是无

关紧要的，至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双方之间的情感联系或

关系。再进一步，当与老人建立初步的关系后，店员会与老人进行深入的交流，特别是能够

俯下身来耐心倾听老年人的各种倾诉，并表达“感同身受”的感情。这样一来，就与老人建

立起更深入的关系，乃至感情联系。 
截止到现在，整个过程仍很少涉及到“保健品”。还有一些店员，在和老人建立起良好

的关系后，会主动登门拜访，到家里帮老年人洗衣做饭、收拾房子等。等到双方的关系更加

稳定后，店员才开口售卖所谓的“保健品”，而且价格不菲。到了此时，一般的老年人都会



付款，虽然有点“心疼”，觉得贵，但也不好抹下面子来拒绝。这个“抹不下面子”，实际上

已经包含了老年人的付费意愿。之后，二者的关系有好有坏，但多数仍然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笔者小区的一位老人，不仅买了昂贵的“红外治疗仪”，与店里的小伙子成了好朋友，而且

还四处给商家做广告，并不认为自己受了“骗”。 
总结一下，在“保健品”的交易过程中，老年人购买的实际上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看

得见的“保健品”，另一个就是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无微不至地照顾和服务、耐心地倾听以

及轻声细语地安慰、暖心地关怀等服务。这一类服务与养老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中称作“心

理慰藉”的服务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可以称之为“关系型”服务。也就是说，老年人支付的

保健品的费用，不仅包括保健品自身的费用，而且还包括了其中的“关系型”服务的费用。

单从保健品的生产成本来看，如此高的售卖价格很不正常；但若考虑到背后的“关系型”服

务，就比较正常了，这个价格中应该还包含“关系型”服务的费用。 
 

二、“关系型”服务的定价与付费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既然老年人需要“关系型”服务，为什么商家不直接提供此类服

务并收取费用，而非要通过售卖“保健品”的迂回方式来提供呢？有人说这些商家都是“骗

子”，卖保健品是欺骗的一种手段；但能够通过提供如此细致入微的服务来进行的“欺骗”，

成本也太高了，远超出一般“欺骗”的成本。若随着竞争的加剧，这种“欺骗”式服务还将

进一步精细化，最终的结果很难说是“欺骗”。从老年人的角度，既然需要这种“关系型”

服务，但为什么不直接去购买，而要通过被“欺骗”的方式来获得呢？解释这一现象，首先

需要分析“关系型”服务的经济学性质。 
“关系型”服务的第一个性质是其非标准化的特性。不同的老年人对“关系”的需求差

异是极大的，有的需要倾听，有的需要安慰，有的需要照料，还有的需要某种“仪式感”；

在“倾听”的服务中，有的需要对方只要点头颔首即可，有的还需要代入感。虽然其他的服

务和商品也有非标准化和差异性需求，但如这种以差异为主要特征的还不多见。 
与非标准化相关的第二个特性是感情投入。在“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中，物质的或金钱

的交换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最关键的，“关系”要求供需双方要有一定的感情投入。不

管售卖“保健品”的店员是如何得虚情假意，总要让老人感到有“感情投入”才可以，否则

仅凭那几样不怎么管用的“保健品”，是难以把老年人拉住的。用一个术语来说，就是要通

过感情投入来加强双方关系的“粘性”。 
在“关系型”服务中，“感情投入”又是双向的。在一般的商品和服务供给中，需方只

需支付费用即可，由供方来提供具体的服务和商品；但在“关系型”服务中，作为需方的老

年人也需要“感情投入”。店员在寻找潜在顾客时，应该有一个判断，即面前的这位老人，

有无“感情需求”，这直接关系着后面“关系”建立过程中双方的感情投入。若没有什么“感

情需求”，那是很难建立“关系”的。从这一点来说，那些父母打算去购买此类“保健品”

的，可以基本上判断他们有比较强烈的“感情需求”，而子女或亲戚、朋友没有满足这些“感

情需求”。 
与前两个特征相关，“关系型”服务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关系”的动态性：在不同的阶

段，“关系”服务的强度和广度都不相同，而且其分布没有规律可言。也就是说，“关系”更

多的是一个服务的“谱系”，不服从什么所谓的“正态分布”。 
在这上述三个特征下，“关系”服务的定价成本非常高昂，交易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难以

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达成一致，或达成一致从而完成交易的成本太高。从普通人的角度，若

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为你提供“关系型”服务，你可能会认为对方“有病啊”。对老年人

而言也是这样的，若一个人跑过来对老年人说，你付给我一笔钱，我给你提供“关系型”服

务，那基本上是无法达成交易的。即使需要此类服务的老年人说“我需要啊，你来提供吧”，



但收多少钱又是个难题：因为这种服务差异性极强，难以进行比较；又因为这类服务涉及到

双方的感情投入，感情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就难以回答；“关系”又是时刻变动的，今天定

好的价钱，明天就觉得不值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利用市场机制对“关系型”服务进行定价

的成本太高。 
一方面老年人有需求，另一方面市场交易的成本太高。怎么办？一个办法就是将“关系

型”服务搭载在另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上面，由这种商品来承担“交易载体”的任务。

商家通过这种“交易载体”间接提供“关系型”服务。“交易载体”自身的生产成本不能太

高，同时功能要多元化以进一步降低匹配成本；最好还能与老年人的其他需求沾点边。这一

商品，最终就由万能的“保健品”担当了。 
 

三、“关系型”服务的过去与未来 
老年人的这种“关系型”需求，或心理慰藉的需求，在历史上一般都是家庭提供的。传

统中国对老人的“孝”一般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物质上的供养，第二个就是感情上的“孝”，

要经常“请安”，耐心倾听和关怀，对老人要“敬”、要“顺”，所谓“孝者，顺也”。仅有物

质上的供养对于“孝”而言是不够的。孔子对“孝”的定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

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服务提供单位的功能弱化了。

原先由家庭提供的一些服务，比如老人和幼儿的照料，比如对老弱病残家庭成员的供养，比

如心理慰藉，比如“孝顺”等，都在逐渐被剥离。这一过程又称之为服务的“社会化”，这

类服务也被称之为“社会服务（social care）”。在剥离过程中，工业社会也为老年人的供养

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即社会养老保险，通过社会化的筹资来保障老年人退出劳动市场后获

得相应的生活保障。但是，养老保险能够提供的是现金形式的养老金，只是物质上的供养。

感情上的“孝”、心理慰藉等服务，也就是“关系型”服务并没有同时完成社会化。老年人

虽有养老金可以养老，但“亲密关系”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失能失智

老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上。二战后西方国家开始探索和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和长期照护服务供给

体系。但是，从当前的发展情况看，照护过程中的心理慰藉问题、老年人对“亲密关系”的

需求问题，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笔者去年到苏格兰访问，苏格兰提出的社会服务与健康服

务的整合（Integration of healthcare and social care），针对的就是老年群体照料服务中的社会

支持问题。 
从中国当前的状况来看，社会养老保险实现了全覆盖，虽然养老金水平还比较低，但至

少在制度上实现了对老年人的社会化物质供养。但对老年人的精神供养或心理照料，也就是

“关系型”服务的需求仍然关注不多。但是，有需求就有供给。通过购买“保健品”来获得

“关系型”服务就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做法的利弊还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保健品”

交易满足了一部分老年人对“关系”的需求。笔者的一位同事就坦言：此类所谓的“骗子”

替你尽了孝，付点钱也是应该的。 
针对老年人的这种需求，一些养老服务机构提出了“融合性服务”，意在将这种心理照

料和“亲密关系”融入到养老服务中。至于能否演化出一套能够合理提供“关系型”服务的

制度，这不仅是一个公共政策的重大话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有意思的理论课题。 
 

（王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